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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一語源於當代公共管理領域，

意在為跨區域的公共治理難題提供破解之道。環境、生態困境的跨時空

特徵更加凸顯了這一治理途徑對決策者的重要性。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

國經濟支點之一，在為中國發展提供重要自信之際，如何有效應對日益

嚴峻的環境、生態挑戰亦是管理者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 

2019年 2月 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這份綱領性文件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

定位、發展目標、空間佈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規劃。綱要重點提到：大力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

本國策，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城市建

設運營模式，為居民提供良好生態環境，促進大灣區可持續發展。當

前，“加強粵港澳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共同改善生態環境系統”已經上

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提出：“要深入抓好生態文明

建設，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深化同香港、澳門生態環保合作，

加強同鄰近省份開展污染聯防聯治協作，補上生態欠帳。”而實現生態

環境協同治理正是探索區域生態文明建設合作新路子，深化大灣區生態

環境協同合作、發展的可行之路。為實現綱要中制定的生態保護目標，

項目以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各級政府的協同治理為核心，致力於為粵港澳

大灣區生態環境保護提供對策研究。然而，現實情況是，一國兩制之

下，珠三角九城市、香港、澳門分屬不同法律體系，追求生態協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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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克服不同法律制度帶來的立法、行政及司法障礙。此外，大灣區內

各地區間經濟發展程度的顯著差異也對如何實現有效的生態協同治理提

出了嚴峻的挑戰。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建立了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

設框架協議》《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為基礎、以聯

席會議為核心的合作機制，通過粵港、粵澳環保合作小組及其下設的專

責（項）小組，落實執行相關環境合作規劃、協議和行動方案。此外，

粵港澳也開展了一些具體的環境合作項目，如“粵港澳珠江三角洲區域

空氣監測網絡”“清潔生產夥伴計劃項目”“粵港碳標籤合作”等。 但是

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存在明顯不足：一是粵港澳大灣區環境合作以雙邊

合作為主，缺乏統一、權威高效、溝通順暢的三方合作機制；二是環境

合作碎片化，以單目標為主，一事一議，缺乏總體統籌規劃，合作層次

較低；三是合作機制以政府為主，民間合作機制較少。

在此背景下，加之城市間經濟、社會文明發展程度的顯著差異，實

現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協同治理需克服不同法律制度帶來的立法、行

政以及司法障礙。同時，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涵蓋面廣，當前理論研究存

在研究角度單一、研究深度不足、與實踐無法銜接等問題，尚未就實現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提供切實可行的一體化解決法案。為解

決上述問題，本書從污染防治、生態保護、能源利用、氣候變化應對等

多方面出發，總結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治理現狀，分析當前實現大灣

區生態環境協同治理存在的困境，在結合域外經驗和實地調研的基礎

上，為大灣區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提供對策研究。通過多學科結合、多領

域涵蓋以及多方法運用，針對實務中存在的生態環境協同治理難點、痛

點進行深入細緻分析，進而為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提供

全方位、多角度的對策建議，力圖為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保護合

作，改善生態環境系統，進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的高質量、

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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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探索生態環境多元共治體系

一、治理現狀

（一）粵港生態環境治理合作現狀

粵港兩地的生態環境治理合作自上世紀 80年代初開始，迄今已有

約 40年的歷史。起初，粵港兩地的生態環境治理合作以信息交換、技

術交流為主要手段。現在，粵港已經逐步建立區域生態環境治理合作機

制，這意味著兩地的生態環境治理合作領域不斷拓展，層次不斷提升。

粵港的生態環境治理合作目前已經形成了包括決策層、協調層和執行層

“三級運作”的模式。

決策層為“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於 1998年 3月開設，當時由廣東

省常務副省長與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為首長（即“雙首長制”）主

持會議，主要為粵港生態環境治理合作搭建交流和協商平臺，通過簽訂

各種生態環境治理合作協議，為粵港生態環境治理合作工作提供宏觀

指導。1
1998-2002年期間，粵港兩地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下舉行了 5

次會議，先後成立了粵港信息技術與產業化合作、旅遊合作、口岸合作

等專家組，研究和制定合作項目的有關計劃。同時，針對兩地關注的生

態環境治理問題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空氣質素管理及監察專責小組。為更

好推動粵港合作，2003年，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 6次會議由“雙首長

制”升格為“雙首腦制”（即由廣東省省長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共同主

持），形成了由全體大會、工作會議、聯絡辦公室及專責小組等構成的

聯席會議基本框架，推動粵港兩地協作治理的有序開展。2

協調層為“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於 2000年成立，由香

港環境局和廣東省生態環境廳共同建立，負責兩地間生態環境治理聯繫

和合作事宜，將聯席會議取得的指導性成果轉化為可操作的執行方案，

具體落實合作小組的工作計劃和政策。

執行層為“專責、專題小組”。專責、專題小組主要負責具體領域

的生態環境治理聯繫和合作事宜，對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確定的具體合作

事項和專項工作進行跟蹤研究、對接磋商，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將指導

性的協議轉化為具體的執行方案，包括珠江三角洲空氣質素管理及監察

專責小組、粵港林業及護理專題小組、粵港海洋資源護理專題小組、珠

江三角洲水質保護專題小組、東江水質保護專題小組、大鵬灣及後海灣

（深圳灣）區域環境管理專題小組、粵港海洋環境管理專題小組。

迄今為止，粵港兩地已成功舉辦 22次粵港聯席會議、16次粵港持

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會議和 15次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專家

小組會議。雙方分別於 2009年和 2016年簽署了《粵港環保合作協議》

和《2016-2020年粵港環保合作協議》，以推動粵港在空氣、水、環境

1 胡道遠,馬曉明,易志斌.粵港環境合作機制及其對我國其他區域環境合作的啟示[J].安徽農業科學, 

2009,37(14):6660-6662.

2 李建平.粵港澳大灣區協作治理機制的演進與展望[J].規劃師, 2017,33(11):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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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環保科研、環保產業、突發環境事件事故通報等領域的合作。1

（二）粵澳生態環境治理合作現狀

粵澳生態環境治理合作始於 20世紀 90年代初。在澳門回歸後的前

三年，粵澳之間的協作主要由粵澳高層會晤制度對重要事務進行協調。

會晤制度下設經貿、旅遊、基建交通和環保合作 4個專責小組以及多個

專項小組。會晤制度的執行者主要為粵澳合作聯絡小組，每年輪流在廣

東和澳門舉行不少於 1次的全體會議。隨著 2003年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升格，粵澳之間也在粵澳高層會晤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粵澳合作聯席會

議制度，其總體架構包括決策層即粵澳聯席會議、協調層即聯絡辦公室

和執行層即專責小組的“三級運作”。粵澳於 2002年 5月成立了“粵

澳環保合作專責小組”，負責具體的生態環境治理合作工作。此外，為

促進珠澳兩地更緊密地合作和建立珠澳間直接溝通聯繫機制，深化兩地

事務性交流與合作，2008年 12月，在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專責小組下成

立了珠澳合作專責小組。

近年來，在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框架下，粵澳雙方在環境宣傳教育、

環保產業、空氣監測、固體廢物處理、水葫蘆治理等方面開展了交流

合作，取得了明顯成效。粵、澳環保部門分別於 2013年和 2017年簽署

了《粵澳環保合作框架協議》和《2017-2020年粵澳環保合作協議》，

以推動粵、澳在環境監測、環保產業、突發環境事件事故通報等領域的

合作。

（三）港澳生態環境治理合作現狀

自 2008年開始，港澳兩地建立年度港澳環保合作會議機制，在年

度港澳環保合作會議的督導下，港澳在多個範疇進行交流與合作。2016

年 10月，港澳簽訂了《港澳環境保護合作協議》，以加強雙方在空氣

污染防治、環境影響評估、廢物管理、污水管理、環境監測與研究、環

1 周麗旋,羅趙慧,朱璐平,于錫軍,房巧麗,張曉君.粵港澳大灣區生態文明共建機制研究[J].中國環境管

理, 2019,11(06):28-31.

保宣傳教育、環保培訓與交流、重大跨境環境突發事故通報以及環保產

業合作等多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1

（四）粵港澳三方生態環境治理合作現狀

2005年，粵港澳與其他 8個省份共同參與並簽署了《泛珠三角區

域環境保護合作協議》，標誌著粵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生態環境治理合

作構建了區域性協作平臺。而在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治等具體領域，粵

港澳也建立了三方合作機制。但是，這一階段的生態環境治理合作更多

是粵港澳三地政府基於需要自主進行，系“珠江三角洲一體化”的體

現，此時還未上升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層面上。

2009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編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 （2008-2020年）》（以下簡稱《珠三角綱要》）把珠三角九市

統一納入規劃，首提“灣區”概念，將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提升至國家發

展戰略佈局層面，並把粵港澳合作明確為國家政策。在重大基礎設施對

接、產業合作、共建優質生活圈以及創新合作方式上進一步明確了推動

粵港澳緊密合作的政策意圖。2為共同推進《珠三角綱要》的實施，廣東

省副省長、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澳門特區經濟財政司司長於 2009年

2月 19日在香港首次舉行三地聯絡協調會議，就金融、產業、基礎設

施及城市規劃、生態環境保護、教育培訓等領域加強合作的提議達成共

識，並以基礎設施及城市規劃、旅遊等領域為突破口，試點推進共同編

製有關專項規劃、共建綠色優質生活圈的工作。為進一步落實《珠三角

綱要》和 CEPA及其補充協議，促進三地更緊密合作，2010 年 4月廣

東省政府分別於 2010年 4月與 2011年 3月和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區

政府共同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此外還頒

佈了《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粵港澳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專項計劃》

1 周麗旋,羅趙慧,朱璐平,于錫軍,房巧麗,張曉君.粵港澳大灣區生態文明共建機制研究[J].中國環境管

理, 2019,11(06):28-31.

2 劉雲剛,侯璐璐,許志樺.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區域協調：現狀、問題與展望[J].城市觀察, 2018(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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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珠三角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等專項規劃，標誌著粵港澳合

作進入新的階段，使粵港澳在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協同治理有了制度保

障。1

2014年 9月，粵港澳三地環保部門共同簽署了《粵港澳區域大氣

污染聯防聯治合作協議書》，標誌著粵港澳在大氣污染防治合作領域由

雙邊合作走向三邊合作。然而，基於雙邊協作是區域合作中交易成本最

低的合作形式，粵港澳大氣污染治理實際操作中仍以粵港、粵澳間的兩

兩合作為主。2其他領域如水污染治理也仍然以粵港、粵澳或港澳雙邊合

作為主。

2017年 7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廣東省省長馬

興瑞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協議提

出共同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共建健康灣區，完善生

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合作機制，建設綠色低碳灣區”。粵港澳三地合作多

元發展，得到了中央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認同。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生態環境治理合作框架具體體現為以“聯席

會議”制度以及環境合作小組或專責小組的形式，進行水環境治理、空

氣質量以及其他環境合作，以行政協議為頂層設計，體現了“一事一

議”以及協商性的協作治理機制。3

二、現實困境

然而，目前粵港澳三地的生態環境協同治理在治理主體方面還存在

以下現實困境：

1 李建平.粵港澳大灣區協作治理機制的演進與展望[J].規劃師, 2017,33(11):53-59.

2 蔡嵐.粵港澳大灣區大氣污染聯動治理機制研究—制度性集體行動理論的視域[J].學術研究, 

2019(1):56-63.

3 李建平.粵港澳大灣區協作治理機制的演進與展望[J].規劃師, 2017,33(11):53-59.

（一）未能形成三方生態環境協同治理關係

首先，如前文所述，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生態環境治理實際上仍然

以雙邊合作為主，未能形成三方或區域性的關係。粵港澳三地的生態環

境協同治理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聯席會議”制度以及環境合作小組或專

責小組的形式，進行水環境治理、空氣質量以及其他環境合作，以行政

協議為頂層設計，體現了“一事一議”以及協商性的協作治理機制。雖

然粵港澳大灣區的生態環境合作治理層次已從粵港、粵澳或港澳延伸至

深港、穗港、珠港、珠澳、穗澳和中澳等城市層面，但合作中仍以粵港

或粵澳雙方為主，在粵港澳三方合作、協調方面較薄弱。2009年 2月

粵港澳三方協調聯絡會議的召開雖開啟了粵港澳三方協作治理機制探

索，但未有持續深入的研究。2018年後，在大灣區建設的帶動下，仍

有待進一步推動對區域性生態環境協同治理事件的報道。1

粵港澳大灣區的生態環境治理協作，不僅跨越了三個區域、兩種政

治制度，而且三地在法律制度、環境保護制度以及環境體制等方面存在

明顯差異，因此在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往往存在土地權屬與管轄等問題

衝突。為降低溝通和合作成本，粵港澳三地在生態環境協同治理中往往

選擇低成本的雙邊協作，因此未能形成多邊治理關係，即意味著粵港澳

大灣區未能形成可持續的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機制，無法共享相關信息和

經驗。2三地政府部門缺乏整體性的合作規劃，導致各地生態環境治理措

施不一致、步調不統一、效果不相同，難以適應大灣區生態文明建設的

整體性要求。

（二）未能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性”的協同治理機制

其次，粵港澳大灣區目前採取的是問題導向的生態環境治理模式，

即出現了嚴重的跨境生態破壞或環境污染問題後，粵港澳政府才針對該

1 許堞,馬麗.粵港澳大灣區環境協同治理制約因素與推進路徑[J].地理研究, 2020,39(09):2165-2175.

2 潘澤強,寧超喬,袁媛.區域環境管理中的協作規劃—以粵港澳大灣區跨界河流為例[A].中國城市規

劃學會、重慶市人民政府.活力城鄉 美好人居—2019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16區域規劃與

城市經濟）[C].中國城市規劃學會、重慶市人民政府：中國城市規劃學會,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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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展開合作治理。總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在生態環境治理方面的合

作是“共識性合作”，即主要依託高層會晤、聯席會議及專責小組等政

府合作工作機制，在出現某個嚴重的跨境生態破壞或環境污染問題後，

進行深化交流尋求合作“共識”，成熟一項推進一項，以共識合作實現

共贏合作，而未能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協同治理機制，即“制度性”的協

同治理機制。1如由於深圳河的水污染問題嚴重影響到粵港兩地沿岸居民

的日常生活，兩地政府才推動了跨界合作治理。在治理的過程中，主要

以問題為導向開展協作，而未能從源頭入手，往往是“治標不治本”，

治理成效不能滿足預期目標，甚至會出現治理工程中斷的情形。整個治

理過程由於缺乏長期的持續性的協同治理機制，未能達到預期的治理

目標。

（三）未構建有效運行的灣區協調和管理機制

2018年，中央層面正式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以

國家力量集中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大基礎設施和合作共建問

題。從跨域治理視域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官方型”跨域治理機構，而且是位階最高、權能最足的官方型機構，

是迄今為止國家成立的最高規格的粵港澳跨域治理議事協調機構：由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擔任組長，在國家發展與改革委

員會內設推動日常工作的辦公室，統籌協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決

策和重大事項。自成立運作以來，該領導小組已經召開過若干次會議，

研究部署推進大灣區建設的諸多重大問題。

但是在實際運作中，具體的協調體制機制仍未取得實質性突破，仍

採取原有的協調機制，即以粵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經貿協定、聯合

規劃等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一事一議”機制。這種兩兩共存而非三方乃

至四方共治的地方性政府間合作機制，由於政治位階較低、管理方式分

1 黎澤國.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實施考察[J].開放導報, 2017(02):30-35.

散而制約了自身的重大決策統籌能力，而且在管理職權上也與現有行政

主體存在交叉和重疊，使得這些機制聚焦的只是粵港或粵澳的雙邊利益

而非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利益，因此難以適應和滿足粵港澳三地共謀

灣區發展的需要，難以滿足灣區的跨區域治理要求，1導致灣區在產業發

展、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存在缺乏整體統籌的問題，2難

以適應大灣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協同性要求，亟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

導小組指導下進行相應的制度創新，建構聚焦三地公共利益的新型跨域

治理機構。3

此外，粵港澳三地政府之間往往存在各自的利益訴求，而實現粵港

澳大灣區生態環境協同治理實質上是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如果各治理

主體間複雜的利益關係難以衡平，則會加大協同治理的難度，導致協同

的制度惰性。4如果沒有完善的、統一的利益協調體制機制，沒有強有力

的約束機制，很難實現各自的合理的利益訴求，或者會出現三方因利益

分歧導致的目標分化的情形，5合作的動力難免會打折扣。例如，目前粵

港澳三地政府對建立粵港澳金融共同市場的試驗區已經達成共識，但珠

海橫琴島和深圳前海地區都定位為金融合作區，其具體的方向、分工都

還不明確，面臨很多競爭甚至利益衝突的情況。6

（四）行政協議效力不足

受“一國兩制”制度的影響，粵港澳三地生態環境治理合作的制度

條件仍然停留在以行政協議為主的政策導向型機制層面，缺乏立法先行

的法治推進型合作機制，而粵澳港三地簽訂的生態環境協同治理行政

1 秦天寶,段帷帷.多元共治視角下灣區城市生態文明建設路徑探究[J].環境保護, 2016,44(10):33-36.

2 慕亞平,董李培.CEPA框架下內地與港澳環境保護合作的法律問題思考[J].河北法學, 2008,26(8): 

93-98．

3 楊愛平,張吉星.紐約—新澤西港務局運作模式對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治理的啟示[J].華南師範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 2019(01):102-108、191.

4 余敏江.論區域生態環境協同治理的制度基礎—基於社會學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J].理論探討, 

2013(02):13-17.

5 黎澤國.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實施考察[J].開放導報, 2017(02):30-35.

6 劉雲剛,侯璐璐,許志樺.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區域協調:現狀、問題與展望[J].城市觀察, 2018(01):7-25.


